
  和布克赛蒙古自治县人民医院公务车发电机维修保养合同和布克赛蒙古自治县人民医院公务车发电机维修保养合同

编号： 11N45838842220259401 

   

采购单位（甲方）：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人民医院 

服务单位（乙方）：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凯迪汽修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并严格遵循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
县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及（或）团体组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云平台服务一张网 “车辆维修和轮胎”迁入项目-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凯

迪汽修店 采购项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云平台服务一张网 “车辆维修和轮胎”迁入项目-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凯

迪汽修店 服务协议，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云平台服务一张网 “车辆维修和轮胎”迁入项目-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凯

迪汽修店 服务事宜，双方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一、服务项目、价格一、服务项目、价格    

金额单位：元

 

序
号

采购计划文号 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

采
购
数
量

单
位

成交
单价

小计

1 [2025]372号

凯迪 车辆维修、
保养与装饰、轮
胎更换与维修及

救援

- - 品牌: 1 次
7000.0

0 7000.00

合同总价（元） 7000.00

合同总价（大写） 柒仟元整

 

二、付款方式二、付款方式

 

 
序号 采购计划文号 采购目录 数量 预算资金 资金来源性质 资金支付方式

1 [2025]372号 车辆维修和保
养服务

1 7000.00 事业单位经营
收入资金

授权支付

 

三、服务条款三、服务条款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本着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就甲方
车辆长期定点在乙方设立的位于            汽修部进行维修、保养事宜达成以下协议:

一、维修范围一、维修范围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为了配合甲方的车辆维修技术管理,甲方指定车辆送乙方进行维修、保养项目,主
要范围包含:大修、二保、小修等,具体以甲方出具给乙方的派修单及双方共同确认变更的全部项目。

二、派修管理、确认程序二、派修管理、确认程序

1、甲方车辆到乙方维修时,乙方在维修过程中发现其他(维修计划以外)的故障需要增加维修项目时,必须及时将情况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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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甲方,在取得甲方负责人同意后方可继续维修。

2、对甲方车辆乙方应以修复为主,能不更换的零部件尽量不予更换,确实不能修复或不经济的零部件,在征得甲方同意后
方可更换。

三、维修、保养费用三、维修、保养费用

乙方按照甲方修理或保养时公布的工时和材料、税金收费标准计算维修、保养费用：

车牌号  车 型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维 修 内 容：

序号 项目内容 基本参数
计量单位

单位
数量 单价

小计费用

（元）
备注

1 加机油  次 2 650.00 1300.00  

2 换机油滤芯  次 1 160.00 160.00  

3 换空气滤芯  次 1 480.00 480.00  

4 还柴油滤芯  次 5 200.00 1000.00  

5 加防冻液  次 10 150.00 1500.00  

6 清洗剂  次 8 15.00 120.00  

7 换电瓶  个 2 1350.00 2700.00  

费用合计：  

联系电话：

备注  

 

(1)维修、保养时费用应包括;工时费、材料费和税金。

(2)工时费包括小修、大修、保养项目收取工时费的标准。

(3)材料费即材料价格,在乙方开具的正式维修发票中须单独列出。

四、质量要求及保证四、质量要求及保证

1、乙方在车辆维修及维护保养过程,必须按照国家对汽车维修质量所制定的维修技术标准及技术要求维修,并严格执行
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的三检制度(进厂、过程、出厂)优先安排甲方的车辆进行维护(确保即到、即修),并保证维修质量。

2、乙方在车辆维修或维护属保质期内出现维修质量或配件质量等问题的,由乙方负责免费维修和更换存在有质量问题的
配件,因乙方维修质量导致甲方利益受损,乙方应作合理补偿。属于司机操作不当或其他因素造成车辆损坏的,由当事人负责。

3、在维修过程中,甲方对进行必要维修项目的签字视同甲方认可。

4、乙方维修复车辆后,须把与本次维修有关的工时费,配件费等详细明细签字或盖章后一联交于甲方。

5、未按规定手续进行维修的或甲方司机未经公司同意私自维修的,甲方不承担任何费用。

五、验收及结算方式。五、验收及结算方式。

1、甲方应在接到乙方车辆维修、保养完工通知后3日内到乙方提车,提车时,甲方应做好接车验收工作,乙方向甲方提供出
相关车辆维修质量及保养异议的,视为验收合格。

2、双方协商同意采取累积欠款记账的方式结付修理、保养费用,费用结算以乙方保留的甲方人员签字确认的维修清单为
准;乙方开具正式发票后,由甲方进行全额结算。

六、双方权利及义务。六、双方权利及义务。

1、甲方依约向乙方支付车辆维修、保养费用,甲方逾期支付修理保养费用的,乙方有权留置甲方已修理、保养完毕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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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或在修车辆,由此发生所有费用和不利后果由甲方承担。

2、甲方车辆交由乙方维修、保养时,甲方人员有义务将车辆的故障原因、出现情况如实告知,以便乙方根据故障原因快
速地展开作业。车辆维修完工接车时,甲方人员需在费用结算单上签字确认。

3、修理车辆完毕后,乙方须向甲方说明技术要求及注意事项。

七、争议解决七、争议解决

本合同在执行中如发生争执或纠纷,甲、乙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应向乙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附则八、附则

1、甲、乙任何一方擅自变更或修改本合同,无效。

2、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按《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执行,或者双方另行签订书面补充协议。补充
协议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本合同经法定代表人或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的委托代理人签字并由双方加盖骑缝章后生效。

4、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地址： 地址：

       

电话： 电话：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账号： 账号： 832020012010115178660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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